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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5 期 院會紀錄 

（保留，送院會處理）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

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
本法之施行日期。 
審查會： 
保留，送院會處理。 

主席：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，請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。（不說明）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。 

本案經審查會決議：「須交由黨團協商」，併委員吳宜臻等 17 人及委員尤美女等 21 人提案

經決定：「逕付二讀，併案協商。」因尚待協商，作以下決議：「協商有結論時，提出本次會議

處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五案。 

三十五、本院司法及法制、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

「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

8 屆第 2 會期第 9 次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
主席：本案因尚待協商，作以下決議：「協商有結論時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六案。 

三十六、本院司法及法制、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

審議、委員趙天麟等 23 人擬具「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」及

委員許智傑等 19 人擬具「衛武營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

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9 次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
主席：本案因尚待協商，作以下決議：「協商有結論時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七案。 

三十七、本院司法及法制、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

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0

次會議討論決議：協商後再行處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
主席：本案因尚待協商，作以下決議：「協商有結論時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八案。 

三十八、本院司法及法制、交通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

交通及建設部組織法草案」、「交通及建設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」、「

交通及建設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交通及建設部公路局組織法

草案」、「交通及建設部航港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交通及建設部民用航

空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交通及建設部鐵道局組織法草案」及「交通及建

設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法草案」暨委員尤美女等 16 人擬具「交通及建設

部鐵道局組織法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、12 次會議報告決定

：交司法及法制、交通兩委員會審查。茲接報告，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。） 

主席：現在宣讀審查報告。 


